[bookmark: _Toc428807683]香花桥街道清河湾集镇一体化养护保洁服务项目
招标需求及技术规格
[bookmark: _GoBack]为全面贯彻区委五届七次全会精神，按照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安排，2019年起全区推进集镇地区道路保洁、绿化养护、河道保洁一体化作业，不断提升市容环境质量。根据市绿化市容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道路和公共广场清扫保洁服务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沪绿容〔2018〕352号）、市政府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关于深化环境卫生绿化养护行业市场化改革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沪绿容〔2016〕506号）以及青市政市容联办（2020）4号-关于印发《关于深入推进集镇地区和农村地区一体化养护保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参照西虹桥地区一体化养护保洁模式，现就清河湾地区推进一体化养护保洁工作提出招标需求如下：
一、实施范围
清河湾地区（包括沁园湖）：东至胜利路、南至上达河、西至西大盈港、北至崧泽大道。
二、实施内容
1、 道路保洁：按照一类、二类、三类作业标准，对区域内道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实施清扫保洁作业及道路保洁产生的各类废弃物清运工作。
2、 环卫设施管理：对集镇地区公厕按照本市《公共厕所保洁质量和服务要求》（DB31/T525-2011）,对应公厕等级实施管理保洁、垃圾房按照《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对公共部位垃圾箱房实施管理保洁、沿线果壳箱按工作标准进行日常管理，含果壳箱垃圾清运。
3、 绿化养护：按照现有绿地养护标准以及绿化养护要求，对道路两侧绿地、中央隔离带绿化、河道沿岸绿化以及行道树进行管养及绿化修剪等产生的各类废弃物清运工作。
4、 河道保洁：按照本市水域保洁作业涉及市、区、镇三级河道相关标准进行保洁及水域保洁等产生的各类废弃物清运工作。
5、 生活垃圾清运：主要指小区、沿街商铺等生活垃圾清运。
6、 “小三乱”治理：市容立面乱张贴、乱刻画、乱涂写治理。
7、 中标企业应与属地街道签订诚信承诺书，一体化养护保洁项目内涉及环卫作业任务量的不得擅自转包或发包运行，一经发现将要求中标单位全部收回发包作业任务量及经费，并对单位行政负责人进行约谈 。
8、 自愿接受管理部门日常监督，区域内发生重大应急保障工作必须无条件服从建设单位，保洁质量与作业经费实行考核挂钩，每季度考核兑现，确保作业保洁达到标准要求。
9、 ★投标人需承诺在中标后持服务合同和相关材料向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取得生活垃圾清扫（陆域、水域范围）经营性服务许可证书（承诺函格式自拟）。
三、人员和设备配置
1、企业需配置从业人员146名。
（1）项目管理人员6名（项目负责人1名，技术负责人1名，安全员1名，施工员1名，资料员1名，质量员1名）。管理人员具备园林绿化等本项目相关专业证书（项目负责人需具备中级职称，技术负责人需具备高级职称）。
（2）项目作业人员140名（道路保洁60名、生活垃圾清运20名、绿化养护26名、河道保洁16名、环卫设施管理16名，专业消杀人员2名，具备消杀证书）；
相关人员必须具备相关从业经验(项目负责人须满足2年及以上工作经验),投标人须承诺给项目投入人员购买人身意外险。
2、 企业自有车辆配置数为路面清扫车不少于3辆、冲洗车不少于3辆、道班冲洗车不少于3辆、非机动车扫路机2辆、巡回保洁车（三轮电动车）不少于50辆，生活垃圾清运车不少于4辆，绿化养护自卸卡车不少于4辆、绿化养护修剪登高车1辆；河道保洁船(净吨位2吨)不少于2艘，小型保洁船不少于6艘，驾驶员具有船舶驾驶或船员证书。(上述设备须自有并提供产权证及行驶证（河道保洁船（净吨位2吨）只需提供产证）；小型保洁船、非机动车扫路机、三轮电动车需提供购买合同及发票)。
养护保洁服务车辆鼓励投标人配置使用新能源汽车。
3、投标人应具备或承诺配置项目管理用房并配套相应的停车场地及车辆清洗维护设备。项目管理用房及停车场地自有或租赁，应提供相关材料。
四、应急处置预案
投标人须提前做好应急处置方案，成立应急保障队伍，在遇到突发事件、恶劣天气（台风、暴雨、冰冻）等情况，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力量保障应对处置。
五、监管方式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期限三年，采取一次招标享用三年，分三个年度分别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本项目中标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与中标人按照项目中标结果签订第一年度合同。之后，在上一年度合同到期后，采购人对中标人的工作进行考核，考核通过的，双方续签下一年度合同。第二年和第三年签订的采购合同价原则上不得高于招标时所确定的第一年度合同价格。如中标人年度考核未通过，或者项目内容及价格变动较大、超过招标时所确定的第一年度合同金额10%的，则上一年度合同到期后，双方不再续签下一年度合同，本项目中标结果也不再生效。（合同期内，如本项目开展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工作，合同金额以中标金额与成本预算绩效分析结果孰低为准）。
付款方式：经考核合格后，按每季度结算。
集镇地区一体化养护保洁项目由环卫所牵头自治办、管理办、河长办、创文办、城运中心、各村居进行日常考核，具体考核细则参照中心城区一体化养护保洁考核办法执行，每月由环卫所汇总考核情况，并形成总体评价报告，作为项目季度支付的依据。建立一体化养护保洁管理实效与作业经费拨付实行季度考核挂钩。原则上考核成绩90分以上，支付季度全额费用，得分80-89分，支付90%季度费用，得分80分以下的，支付80%季度费用,连续两次考核得分低于80分的，支付70%季度费用，并约谈企业负责人，作出书面警告通知，连续三次考核得分低于80分的，列入清退名单。


附件1： 一体化养护保洁作业标准
（1）道路保洁
1、 参照《上海市道路和公共广场及附属公共设施保洁质量和服务要求》（DB31/T524-2011），对区域道路按照“六清”、“四无”、“二洁”、“一通”要求实施全方位保洁（六清即：路面清、人行道清、沟底清、墙脚清、树根清、隔离障清；四无即：无小堆垃圾、无废弃砖石、无积存污水、无漏扫；二洁即：车辆、工具完好整洁，废物箱内外整洁；一通即：窨井沟眼通）。
2、 一类道路每天保洁作业时间不少于18小时，机械化清扫、冲洗覆盖率100%，路面、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机械清扫每天不少4次、路面冲洗不少于4次；二类道路每天保洁时间不少于16小时，机械化清扫、冲洗覆盖率100%，路面、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机械清扫每天不少3次、路面冲洗不少于3次；三类道路每天保洁作业时间不少于12小时，机械化清扫、冲洗覆盖率100%，路面、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机械清扫每天不少2次、路面冲洗不少于2次；一、二、三类道路均视情况增加作业频次。　　
3、 道路巡回保洁机械化作业全覆盖，一类道路地面散在性垃圾落地20分钟内清除；二类道路30分钟内清除；三类道路45分钟内清除。
4、 道路废物箱内垃圾存放容器实行套袋管理，干垃圾、可回收物应做到分类收集，确保箱体无满溢现象。一类道路废物箱箱体实行每天清洗保洁；二类道路废物箱每周清洗保洁不少于2次、三类道路每周清洗保洁1次；
5、 一类道路及两侧产生的装潢垃圾、大件垃圾、偷乱倒垃圾等成堆暴露垃圾2小时内清除；二类道路4小时内清除；三类道路8小时内清除。
（2）绿化养护
1、 按照《园林绿化养护技术等级标准》、《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程》、《行道树养护技术规程》（DG/TJ08-702-2005）、（DG/TJ08-19-2011）、（DG/TJ08-2105-2012）等标准，对公共绿地和行道树实施管养。
2、 植物长势良好、无死株（濒死株）、无病虫害、无明显杂草、无石砾、无白色垃圾和陈旧性垃圾、无影响绿化景观的其他附属物（无乱晾晒、乱悬挂、乱绑扎、乱设置、乱张贴以及已损坏的树木支撑物、绑扎物等），
3、 养护作业产生的垃圾集中堆放不过夜，做到“日产日清”。核心区域绿化内白色垃圾20分钟内清除，其它绿化内白色垃圾30分钟内清除。
4、 按照一级绿地3人/公顷以上、二级绿地1.5人/公顷以上、三级绿地1人/公顷以上配备养护人员，养护作业要求配备洒水车、卡车等机械设备，配备满足需要的修剪工具、深根施肥机、打洞机等养护作业机具。
（3）水域保洁
1、 按照水域保洁作业“六不、五要、七无、七净”要求实施保洁，即“六不”：普遍保洁不留有死角，不往下游水域驱放漂浮垃圾（含水生植物），河道不向岸坡堆放保洁垃圾，陆域不向河道内赶扫垃圾，保洁垃圾（含水生植物）不乱倒、不焚烧垃圾。“五要”：要按规定时间保洁工作，要在作业时着装整洁，要文明服务，要及时规范处理保洁垃圾，要注意安全。“七无”：水面无漂浮物聚集、水体无废气沉船和枯树烂枝、无人畜粪便排放水体、无沿岸垃圾倾倒水体、无泥浆建筑垃圾偷倒水体、沿岸无乱凉晒乱吊挂、河岸景观休闲区和城市雕塑无乱写乱画。“七净”：水面净、坡岸净、绿化带净、跨河设施净、观瞻设施净、水域范围建构筑物净、观景休闲区域地面净。
2、 水域实行定人定段管理保洁，市、区级河面及河岸清理保洁每天2次，镇级河道每天保洁1次，村级河道每两天保洁1次；三级河道均视情况增加保洁频次。
（4）垃圾清运
按照垃圾分类要求做好区域内居住区、单位（包括门店上门收集）及公共部位生活垃圾、暴露垃圾、绿化枯枝、水域垃圾等各类垃圾清理，严格落实日产日清及规范作业要求，确保区域内环境整洁，无垃圾积存现象。原则上居住区及单位干垃圾每天清运1次，湿垃圾实行每天清运2次；有害垃圾根据本市要求每月25日实行集中收集；可回收物视实际情况自行安排清运频率。
（5）设施保洁
1、 道路沿线建（构）筑物外立面、围墙、桥柱、护栏、道口等设施以及公共设施无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挂现象；
2、 一类道路及区域立面“乱张贴”、“黑色广告”每天巡回清理2次，二类道路及区域每天巡回清理1次，三类道路及区域每周巡回清理不少于3次，立面不出现“戴口罩”现象；
3、 一类道路及区域内护拦等公共设施每周保洁2次，二类道路及区域每周保洁1次，三类道路及区域每月保洁不少于3次，确保设施整洁，外表无大量积尘、无三乱现象。
（6）公厕管理保洁
1、 公厕外墙周围5米范围内应保持整洁，无“六乱”现象，无各类污迹，公厕标志牌、标识牌等规范设置。
2、 公厕落实专人管理，厕内环境整洁、无异味，各类设施完好、无积污、积尘等现象，便民利民措施落实到位。
3、 公厕实行免费开放，免费提供厕纸消耗品等，人流密集区、核心区公厕开放时间要求不少于16小时，重要时段应24小时开放；其它区域公厕开放时间不少于12小时，并视季节变化以及公厕实际使用需求调整或延长开放时间。
4、 公厕水、电、小型维修等所产生的费用应当由中标单位支付。
（7）公共部位垃圾箱房管理保洁
1、 垃圾箱房内外场地平整、整洁，无洒落垃圾及落地堆放垃圾、杂物，无积污、积水现象；
2、 垃圾箱房每天冲洗保洁1-2次，确保设施无异味。
（8）沁园湖公园设施维修
1、 沁园湖公园内的设施一旦发生需维修的情况，中标单位应及时响应维修，应在15日内将损坏的设施修复完成，确保公园内的设施正常使用，设施维修费用包干制。（设施维修清单见附表）



附件2考核标准
	香花桥街道集镇一体化区域考评细则

	作业项目
	考核细则
	分值
	评分标准
	考核评分
	备注
	考核单位

	道路保洁（30分）
	六清：路面清、人行道清、沟底清、墙脚清、树根清、隔离障清。
	5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香花桥街道环境卫生管理所、街道城运中心、社区管理办、社区自治办、街道河长办、创文办、各村居

	
	四无：无小堆垃圾、无废弃砖石、无积存污水、无漏扫；
	5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二洁：车辆、工具完好整洁，废物箱内外整洁；
	2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一通：窨井沟眼通。
	3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道路每天保洁作业时间不少于道路保洁等级所规定的的时间（一类道路不少于18小时、二类道路不少于16小时、三类道路不少于12小时），机械化清扫、冲洗覆盖率100%，路面、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机械清扫和路面冲洗不少于道路保洁等级规定的次数（一类道路不少于4次、二类道路不少于3次、三类道路不少于2次），并视情况增加作业频次。
	5
	未达标，视情况扣分
	
	
	

	
	道路巡回保洁全覆盖，地面散在性垃圾落地后应及时清除：一类道路20分钟内清除、二类道路30分钟内清除、三类道路45分钟内清除。
	4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废物箱全部实行套袋管理，箱体垃圾及时清空无满溢，一类道路应每天对箱体进行保洁，二类道路每周对箱体保洁不少于2次，三类道路每周对箱体进行保洁1次。
	3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装潢垃圾、大件垃圾等成堆暴露垃圾应及时清理：一类道路2小时内清除、二类道路4小时内清除、三类道路8小时内清除。
	3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垃圾清运（20分）
	及时清理居住区、单位及公共部位生活垃圾、暴露垃圾，严格落实日产日清要求。
	4
	每发现一处未及时清理垃圾，视情况扣0.2分
	
	
	香花桥街道环境卫生管理所、街道城运中心、社区管理办、社区自治办、街道河长办、创文办、各村居

	
	按照垃圾分类要求，做好干、湿垃圾分类收运。
	4
	每发现一辆车混装混运，视情况扣0.2分
	
	
	

	
	作业车辆车容车貌保持整洁干净。
	4
	每发现一辆车车容车貌脏乱，视情况扣0.2分
	
	
	

	
	车辆无跑冒滴漏现象。
	4
	每发现一辆车存在跑冒滴漏现象，视情况扣0.5分
	
	
	

	
	作业人员着装规范、作业规范，做到作业不扰民。
	2
	每发现一名未规范着装人员，视情况扣0.5分；每收到一起作业扰民投诉，经核实后视情况扣0.5分
	
	
	

	
	驾驶员文明驾驶，无交通违法处罚记录。
	2
	有一辆车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视情况扣0.5分
	
	
	

	设施管理（15分）
	规范落实公共厕所门前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制要求，责任范围具体为公厕外墙立面往外延伸至5米。
	0.5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1分
	
	
	香花桥街道环境卫生管理所、街道城运中心、社区管理办、社区自治办、街道河长办、创文办、各村居

	
	公共厕所责任制范围内应保持环境整洁，要求立面无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吊挂、乱堆放现象，地面无垃圾、粪便、污水、无污迹、无渣土，无蚊蝇孳生地。
	1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坡道、台阶完好无破损、无障碍物、无杂物、无痰迹、无积水。
	0.5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1分
	
	
	

	
	公厕外部无障碍通道及护栏、扶手等设施完好，无明显积尘、积污现象。
	0.5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1分
	
	
	

	
	公厕大门内外及把手等设施清洁，无印记、湿迹、无锈蚀、无尘土、杂物；厕所玻璃窗干净、明亮，窗台、窗框、排风机等无灰尘、无蛛网、无破损。
	0.5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1分
	
	
	

	
	公共厕所内墙面、天花板应无积灰、污迹、蛛网，无乱涂画，墙面应光洁，厕所外墙、屋顶应保持整洁，无各类污迹、广告、涂鸦等。
	0.5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1分
	
	
	

	
	蹲便、坐便厕位外侧无水锈、粪便、污物，器内无积粪、污垢，洁净见底，保持管道畅通。
	1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小便槽（斗、池）应无水锈、尿垢、污物，基本无臭；沟眼、管道应保持畅通。
	1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厕位扶手应安全、卫生、无污迹、无水渍；厕位分隔板应光洁，无积灰、污迹、蛛网，无乱涂写；无障碍设施清洁、完好，无污迹，无锈迹。
	0.5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厕内照明、电扇、空调、通风等设备应无污迹、无尘土，无明显手印迹、湿迹
	0.5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1分
	
	
	

	
	洗手台、面镜、水龙头、皂液器、干手器等应表面光洁、无污垢、无积水、无毛发、无涂画痕迹。
	0.5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1分
	
	
	

	
	一类纸篓内废弃物不得超过纸篓容积的1/2，二、三类公厕内纸篓内废弃不得满溢。
	0.5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公厕实行免费开放，人流密集区、一类公厕开放时间要求不少于16小时，重要时段应24小时开放；二类公厕开放时间不少于12小时，并视季节变化以及公厕实际使用需求调整或延长开放时间。
	0.5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垃圾箱房内外场地平整、整洁，无洒落垃圾及落地堆放垃圾、杂物，无积污、积水现象。
	2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垃圾箱房每天冲洗保洁1-2次，确保设施无异味。
	2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干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收运。
	1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5分
	
	
	

	
	按照规范要求张贴分类标识，标识准确、清晰，无缺漏、损坏现象。
	1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箱体日常清洗保洁到位，无明显污渍，设施完好损坏。
	1
	每发现一处问题视情况扣0.2分
	
	
	

	绿地行道树养护（15分）
	主要检查绿地保存率，绿地景观面貌整体情况，调整及时性、计划性，有无违规操作情况，有无侵占绿地和毁绿现象。
	1
	违规操作情况，侵占绿地和毁绿现象的情况，发现一处扣0.5分
	
	
	香花桥街道环境卫生管理所、街道城运中心、社区管理办、社区自治办、街道河长办、创文办、各村居

	
	主要检查绿地内的乔灌木、绿篱、球类、地被、草坪是否生长健壮，青枝绿叶，无死树、无缺株、无枯黄现象；地被植物是否长势良好，无杂草、无明显残叶枯花，草坪平坦整齐，生长良好。
	1
	死树、缺株、枯黄现象，发现一处扣0.2分；地被植物杂草、残叶枯花发现一处扣0.2分
	
	
	

	
	主要检查绿地内的植物有无明显病虫害、有无大型攀援性杂草等。
	1
	明显病虫害、大型攀援性杂草等，一处扣0.2分
	
	
	

	
	主要检查绿地中花境、花坛花卉布置中地形处理、栽植规范、布局层次、花期一致性和株型等。
	1
	地形处理欠佳、花卉栽植欠规范、布局层次欠合理扣0.2分
	
	
	

	
	主要检查绿化土壤是否板结、有无明显石砾等。
	1
	土壤有板结现象、有明显石砾，发现一处扣0.2分
	
	
	

	
	主要检查绿地内的园路、栏杆等基础设施是否基本完好，无安全隐患、无缺失等。
	1
	园路、栏杆等基础设施缺失，存在安全隐患，发现一处扣0.5分
	
	
	

	
	主要检查养护单位绿化种植、植物修剪、养护作业等是否规范。
	1
	绿化种植、植物修剪、养护作业欠规范，发现一处扣0.2分
	
	
	

	
	主要检查绿地保洁，要求无明显纸屑、果壳、杂物等陈旧性垃圾，绿地内基本无积水。
	1
	绿地保洁有明显纸屑、果壳、杂物等陈旧性垃圾，发现一处扣0.2分
	
	
	

	
	补种及时性，补种树木的品种、规格一致性，死株、缺株、长势等情况。
	1
	有死株、缺株、长势欠佳现象，发现一处扣0.2分
	
	
	

	
	树体整体挺直，树干分叉点基本统一，无树木倒伏、倾斜。树体无异物嵌入或缠绕、无晾晒。树体无枯枝烂头或枝条折损、萌蘖枝。基本无未处理的树洞。
	1
	树体有枯枝烂头或枝条折损、萌蘖枝，发现一处扣0.5分
	
	
	

	
	树冠基本整齐统一，骨架合理，树冠圆整；按相关规定，与各项公用设施保持距离；分叉点高度一致，不影响车辆通行（胸径45cm以上特大树除外），无明显病枯枝、下垂枝、交叉枝、萌芽适时疏剪。
	1
	有明显病枯枝、下垂枝、交叉枝等，发现一处扣0.5分
	
	
	

	
	基本无有害生物危害状，无影响景观和植物生长的杂草，防治及时、有效、常见病虫害在5%以下。
	1
	有有害生物危害状，影响景观和植物生长的杂草，发现一处扣0.5分
	
	
	

	
	无杂草、垃圾。
	1
	有明显的杂草、垃圾，发现一处扣0.5分
	
	
	

	
	树穴覆盖规范，设施完好，树穴盖板平整无翘起，无空秃和缺失，无安全隐患，竖桩绑扎规范。
	1
	树穴盖板翘起，有空秃和缺失，存在安全隐患，竖桩绑扎欠规范，发现一处扣0.5分
	
	
	

	
	养护技术规范、措施到位，养护作业操作文明规范，补种适季及时，品种、规格一致，无缺株，长势好。
	1
	补种欠及时，品种、规格不一致，有缺株现象，发现一处扣.5分
	
	
	

	水域保洁（20分）
	养护作业组织安排情况
	2
	养护队伍的数量、人员安排、作业区域、作业频次和工作计划不达到标准则扣除相应分数
	
	
	香花桥街道环境卫生管理所、街道城运中心、社区管理办、社区自治办、街道河长办、创文办、各村居

	
	养护作业设备配备情况
	2
	足额配备自动打捞船、保洁船、运输船等保洁设备情况扣除相应分数。每少配一条视情况扣0.5分
	
	
	

	
	养护作业按照规范落实工作频次
	2
	水域保洁每天完成一次，按规定时间保洁工作，作业时着装整洁，文明服务，及时规范处理保洁垃圾，注意安全。每发现1次不到位视情况扣0.1分
	
	
	

	
	作业船专船专用
	2
	自动打捞船、保洁船、运输船要做到专船专用，发现违规离开规定保洁区域的情况，每条船只每次视情况扣0.5分，扣完为止
	
	
	

	
	整改单
	2
	按整改单数量扣分，整改单视情况按0.1分/张标准予以扣除，扣完2分为止
	
	
	

	
	综合评价
	3
	按照河长综合评价,10分为满分，综合评价高于9分则不扣分，综合评价7-9分扣0.5分，综合评价6-7分扣1分，低于6分扣3分
	
	
	

	
	整改单
	3
	按整改单数量扣分，整改单视情况按0.2分/张标准予以扣除，扣完3分为止
	
	
	

	
	督查通报
	2
	按区行业督查通报评分情况赋分，每月督查平均值为本项指标得分
	
	
	

	
	测评报告
	2
	按第三方测评报告评分情况赋分，每月测评的平均值作为本项指标得分
	
	
	

	总分
	100
	
	
	
	

	响应机制
	建立投诉响应机制，及时处理投诉事件
	
	未及时处理一起视情况扣5分
	
	
	

	
	积极响应并认真完成上级领导、有关部门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分值由考核单位综合评定（未按规定要求完成任务一次扣10分）
	
	
	

	
	按照通知要求，按时参加各类工作会议
	
	分值由考核单位综合评定（未按通知要求参加会议一次扣1分）
	
	
	

	总得分
	
	
	
	
	

	
	
	
	
	
	
	

	考评人员签字：                                                                考评时间：



六、服务范围及清单
详见以下清单内容：
（1） 道路保洁清单
	序号
	所属区域
	类型
	道路名称
	道路明细
	道路总面积（㎡）以及设施设备数量
	保洁等级

	
	
	
	
	起始
	终止
	
	

	1
	清河湾区域
	道路保洁

	    竹盈路
	清河湾路
	胜利路
	12852
	一类

	2
	
	
	盈顺路
	崧泽大道
	清河湾路
	5400
	一类

	3
	
	
	清河湾路（北段段）
	竹盈路
	漕盈路
	22425
	一类

	4
	
	
	
	漕盈路
	葛洲坝小区
	7040
	

	5
	
	
	清河湾路（南段）
	漕盈路
	竹盈路
	18860
	一类

	6
	
	
	
	漕盈路
	西大盈港
	8820
	一类

	7
	
	
	筑波路（东侧）
	盈顺路
	清河湾路
	6446
	一类

	8
	
	
	筑波路（西侧）
	筑波路
	筑波路
	2808
	

	9
	
	
	漕盈路（集镇段）
	上达河
	崧泽大道
	59800
	一类

	10
	
	
	西大盈港步道
	清河湾路
	上达河
	1240
	一类

	11
	
	
	崧泽大道（集镇段）
	西大盈港
	胜利路
	73600
	一类

	12
	
	
	胜利路
	上达河
	崧泽大道
	30800
	一类

	13
	
	设施设备
	垃圾房
	
	
	1个
	

	14
	
	
	果壳箱
	
	
	20个
	

	15
	
	
	公共厕所
	
	
	1个
	一类

	小计
	
	
	
	
	250091
	

	1
	沁园湖公园
	道路保洁
	道路广场
	
	
	13250
	一类

	2
	
	设施设备
	公共厕所
	
	
	2个
	二类

	3
	
	
	垃圾房
	
	
	1个
	

	4
	
	
	果壳箱
	
	
	20个
	

	小计
	
	
	
	
	13250
	

	合计
	
	
	
	2623341
	


（2） 绿化养护清单
清河湾集镇
	序号
	作业区域四址范围
	绿化养护总面积（M2）
	养护作业数据（M2）

	
	
	
	道路名称
	绿地  面积（M2）
	隔离带绿化面积（M2）
	行道树（株）
	道路两侧绿化（M2）

	1
	清河湾集镇（东至胜利路、南至上达河、西至西大盈港、北至崧泽大道）
	120804
	清河湾路全段
	　
	　
	356
	8848

	
	
	
	崧泽大道（漕盈路-西大盈港桥）
	　
	　
	210
	29235

	
	
	
	竹盈路（胜利路-清河湾路）
	　
	　
	15
	　

	
	
	
	盈顺路（崧泽大道南段）
	　
	　
	81
	1971

	
	
	
	漕盈路
	　
	　
	733
	28862

	
	
	
	胜利路（上达河-崧泽大道）
	　
	　
	352
	13020

	
	
	
	筑波路（清河湾路-盈顺路）
	　
	　
	117
	576

	
	
	
	清河湾中学公园
	28750
	　
	　
	　

	
	
	
	清河湾街心公园
	9542
	　
	　
	　

	
	
	
	　
	　
	　
	　
	　

	
	
	
	　
	　
	　
	　
	　

	
	
	
	　
	　
	　
	　
	　

	
	
	
	小计
	38292
	　
	1864
	82512





沁园湖公园
	序号
	名    称
	绿地面积

	
	
	

	1
	基本绿化养护
	33871m2

	沁园湖公园设施维修清单：

	序号
	设施类型
	设施量

	1
	花岗岩路面
	4630平方米

	2
	行道砖路面
	8520平方米

	3
	塑胶跑道
	1365平方米

	4
	防腐木座椅
	671米

	5
	不锈钢栏杆
	409.4平方米

	6
	花岗岩面砖
	142.4平方米

	7
	配电箱
	4处

	8
	公共卫生间
	2处

	9
	太阳能路灯
	80套

	10
	太阳能草坪灯
	45套

	11
	防腐木
	380平方米

	12
	井盖
	38套

	13
	镀锌绿化护栏
	





(3)河道保洁清单
清河湾地区
	序号
	区域
	河道名称
	水域面积（㎡）
	陆域面积（㎡）
	绿化养护面积（㎡）
	水生植物面积（㎡）

	1
	清河湾地区
	小浦港（崧泽大道-胡渡浜）
	10628.00 
	6432.00 
	1064
	0

	
	
	小浦港（胡渡浜-上达河）
	19212.00 
	8352.00 
	1692
	0

	
	
	胡渡浜（西大盈港-胜利河）
	24600.00 
	13600.00 
	6300
	0

	
	
	胜利河（崧泽大道-上达河）
	25459.00 
	11564.00 
	2294
	0

	
	
	赵屯浦（沁园湖-上达河）
	4449.00 
	3480.00 
	626
	0

	
	
	工业园区景观河
	11100.00 
	13320.00 
	9840
	

	
	
	小计
	95448
	56748
	21816
	0

	2
	沁园湖公园
	沁园湖
	99230
	17508
	11093
	100

	
	
	小计
	99230
	17508
	11093
	100

	
	
	合计
	194678
	74256
	32909
	100





(4)生活垃圾清运清单
	序号
	所属区域
	居委会
	每日垃圾量桶数
	备注

	
	
	
	干垃圾
	湿垃圾
	

	1
	清河湾区域
	富力桃园
	50
	30
	　

	2
	
	玉兰花园
	32
	15
	　

	3
	
	玫瑰湾
	49
	20
	　

	4
	
	清河湾社区
	40
	34
	　

	5
	
	清河湾集镇
	35
	30
	　

	6
	
	集镇门店
	30
	20
	　

	小计
	
	小计
	236
	149
	　



